

消防、保卫、环保安全责任书（样本）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 
为切实加强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407号7幢部分房屋使用期间的消防安全、治安保卫的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及《杭州市防火责任制暂行规定》的精神，实行“谁租用谁负责”的责任制。乙方负有确保一方平安的责任，现经双方协商，特立本责任书。
一、乙方生产经营必须具备所有法定证件，严格依法进行生产经营。
二、乙方在生产经营开业前，必须按公安消防部门的要求，做好治安，消防安全的基础工作，需经消防部门审核的经营项目，应经消防部门审核合格才能开业。
三、乙方如聘用外来人员，须根据《杭州市外来暂住人员管理条例》办好相关手续，做好相应的管理。
四、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，不得破坏房屋承重墙，不得封闭、移位、破坏消防设施，因生产经营需要改变房屋结构和外部装饰，要征得甲方同意才能实施。需要装饰，必须与施工方签订安全施工合同，明确安全责任，事前要向当地消防部门报批，竣工后要经当地消防部门验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五、乙方要按核定容量用电，不准超负荷用电，不准乱接乱拉临时线，不准违章使用电热器具，不准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。在租赁期间电线线路以及房屋外部检查、维修，保养由乙方负责。在承租期间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消防、治安规章、制度，确保安全。

六、乙方租用房产应遵守国家、地方、行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，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件。

七、乙方对在租赁期间发生的火灾事故、人身伤亡事故、治安事件、环境污染事件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，造成甲方的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八、租赁期间，甲方有权对乙方执行本责任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违反消防、治安问题，或发现有转租他人使用的情况，要求其及时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，甲方有权取消租赁合同，无条件收回房屋。

九、若因乙方责任违反消防、安全保卫制度的，产生相应罚款等罚金的，则甲方从乙方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。
十、本责任书是双方签订的房产出租合同的附件，与房产出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甲 方：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   乙 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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